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1、 具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投标人须提供有效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扫描件；
2、 具备危险品运输能力，如投标人自行运输的，投标人须提供《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经营范围须包含危险货物运输并涵盖本项目相关采购内容）扫描件；如委托第三方运输的，须提供投标人与受托方的合作证明文件（如有效期内的合作协议）以及受托方有效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经营范围须包含危险货物运输并涵盖本项目相关采购内容）扫描件。
3、 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明确气体充装单位（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如有效期内的合作协议或制造商证明材料），如气体由投标人负责充装，须提供投标人在有效期内的《气瓶（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许可证》；如非投标人自己充装，需提供充装单位有效期内的《气瓶（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许可证》（如国家另有规定，则从其规定）。



采购人需求
说明：
1.《采购需求》打“★”号条款为实质性条款，成交单位如有任何一条不响应则导致投标无效；打“▲”号条款为重要技术参数，若有部分“▲”条款未响应或不满足，将导致其响应性评审加重扣分，但不作为无效投标条款。
2.成交单位必须对本项目整体内容进行投标，只对本项目部分内容进行投标的将被视为无效投标。
[bookmark: _Toc518983903][bookmark: _Toc519078367]3.本需求中提出的技术、质量标准，服务要求仅为参考，报价供应商可以进行优化，提供满足用户实际需要的更优（或者服务实质上不低于的）技术、质量标准，服务要求。本需求未列出参数偏差范围值的，范围值则按照行业标准。
4.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将本项目以任何方式转包或分包给他人，一经发现，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
1、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2026年度气体采购项目
2.项目总预算：7万元
3.用途：用于食品、农产品检测
4.服务期：2026年5月1日至2027年4月30日
5.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2、 项目要求
1.成交单位所提供的产品须符合国家质量标准及有关质量要求。 
2.所提供的瓶装产品须确保外观清洁、包装完整、字体清晰，使用国家规定的合格的压力容器进行货物包装，设备的包装均应有良好的密封性和安全性措施，并适宜本项目实施地点的气候条件。凡由于包装不良造成的损失和由此产生的费用由成交单位承担，不超过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并且在数额上不超过引起诉求的该批次产品的价款，但中国《民法典》 第506条和其他适用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卖方对不可抗力造成的违约不承担责任。
3.成交单位须确保所提供产品的质量安全，并承担因产品质量问题造成的损失，不超过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并且在数额上不超过引起诉求的该批次产品的价款，但中国《民法典》 第506条和其他适用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卖方对不可抗力造成的违约不承担责任。
4.质量保证期要求：验收合格之日起，纯气 2 年，标准气混合气 1 年。
5.成交单位须具有适应采购人库存管理规定的配送能力，且拥有完善的储存、中转、运输和装卸等配套设施，具有瓶装气体充装工厂或者具有瓶装气体危险化学品仓库的优先。成交单位根据采购人实际使用需要，无论数量多少，应在收到采购人通知后24小时内配送，并负责装卸安装工作，同时回收空瓶。如遇节假日，双方将协调确认日期安排送货；
6.所有气体容器由成交单位提供，并保证提供气体容器是在检验有效期内；成交单位应提供钢瓶追溯管理方案；
7.成交单位为使用的各类气体容器提供到期年检工作；
8.提供周转使用的气体容器；
9.在合同期间，无偿向采购人操作人员提供相关气体用具安全使用等方面的技术指导；
10.本项目采购范围除外，成交单位无偿提供必要的标识牌、警示牌等辅助用品及配套增值服务，采购人不另行支付任何费用。
11.成交单位须提供应急服务方案：
（1）成交单位能为采购人提供紧急技术支持，如需紧急维修，应在2小时内响应，4小时内到现场处理。对于特殊情况下的紧急用气需求，成交单位须确保在12小时以内送达。
（2）成交单位提供的产品如出现质量问题、气瓶漏气等，成交单位应在收到采购人通知后12小时内给予免费更换，否则，该批货物不给予支付货款。气体质量出现问题应立即响应并启动应急处置预案，未做及时处理及补救措施的，成交单位负全责。
三、参数要求
	序号
	产品名称
	纯度
	规格
	单位
	数量

	1
	高纯氢气
	≥99.9995%
	40L，14.5±0.5MPa
	瓶
	20

	2
	高纯氮气
	≥99.9995%
	50L，19.5±0.5MPa
	瓶
	120

	3
	高纯氩气
	≥99.9995%
	50L，19.5±0.5MPa
	瓶
	45

	4
	高纯氦气
	≥99.9995%
	40L，14.5±0.5MPa
	瓶
	6

	5
	干燥空气
	/
	50L，19.5±0.5MPa
	瓶
	20

	6
	高纯乙炔
	≥99.6000%
	40L
	瓶
	1

	7
	液态氮气
	≥99.9990%
	176L/NET165L LN2 120±10kg
	瓶
	4

	8
	液态氩气
	≥99.9990%
	 176L/NET165L LAr 220±10kg
	瓶
	1

	[bookmark: _GoBack]注：在实际供货总金额不超过合同总价的情况下，如我所需采购合同外的产品，则直接与中选供应商签订补充协议，以补充协议单价按需供货。如供应商提出修改合同价格的或我所采购商品总价超出合同总价的，则需要重新审议。



四、验收要求
1.成交单位在发货前，对货物的外观质量、规格、数量等进行准确和全面的检验。
2.验收应在采购人和成交单位双方共同参加下进行。
3.采购人将不定期对货物进行检验。检验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并记录检验情况。在产品交付时，由采购人根据本项目的产品交付要求和成交单位的投标承诺进行验收，验收内容包括：生产企业、生产日期、批号、有效期、过磅称重单及质检报告书等，将验收的资料整理成完整的技术资料递交给采购人。
所有产品的标准规范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应的最新版标准和规范，主要包括（但不限于）：
GB 6819-2004
GB/T 3864-2008
GB/T 14599-2008
GB/T 22024-2008
GB/T 8979-2008
GB/T 13277.1-2023
GB/T 23938-2021
GB/T 3634.2-2011
GB/T 4844-2011
GB/T 6052-2011
GB/T 33102-2016
GB/T 34528-2017
GB/T 4842-2017
GB/T 5274-2018
五、运输、保管要求
1.要求投标人有符合资质要求的运输团队，能够保证及时送货。
2.货物到达现场的保管由成交单位负责，直至产品验收、入库完毕。
3.整个运输过程应科学合理，运输必须采用符合卫生要求的外包装和运载工具，并且要保持清洁和定期消毒，包装内无不良气味，异味。
六、报价要求
1.报价方式为人民币报价，金额单位为元，如有小数点，则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成交单位应根据投标文件中《采购人需求》的要求，对照《报价一览表》格式规定的填报内容进行逐项报价。凡超出各最高限价的报价，一律视为无效报价。
2.本项目报价包括货物价款、运输费、装卸费、安装费、保险费、税费以及合同实施过程中应预见和不可预见的一切费用等。如发生缺漏项视同已包含在报价之中，采购人无须另外支付任何费用。
七、付款方式
1.货物按照采购人具体要求数量分批购买，结算总价=本合同约定的成交单价*实际供货数量。货到验收合格后，成交单位开具发票。采购人应自收到要求的发票和送货清单之日起30日内向财政部门办理请款手续，一次性支付当期合同款的100%。
2.成交单位凭以下有效文件与采购人结算： 
（1）合同； 
（2）成交单位开具的正式发票；
（3）验收报告（加盖成交单位公章）；
（4）成交通知书。
3.由于项目资金管理的特殊性，采购人负责完成申报手续，实际付款到账时间以支付单位支付时间为准。采购人不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并且此情况不能成为成交单位商逾期完成项目的理由。

